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     礦場）事業用爆炸物領發料車輛及人員登錄表
	年
	月
	日
	領料
時間
	領發料數量
	領料車號
（炸藥、雷管及其原料應分車裝載，並填寫車號）
	領料人員簽名

（爆破專業人員）
	發料人員簽名
（爆炸物管理員或負責人指定之代理人）
	備
註

	
	
	
	時
	分
	炸藥
（公斤）
	炸藥（公斤）
	電雷管（發）
	非電雷管（發）
	導爆索等
（公尺）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1.每次領料時應由爆炸物管理員親自負責發料（除請假或離職外不得委由他人代理）及填寫本表，並由領料人（爆破專業人員）及爆管員於本表內親自簽名（不得以蓋章替代）後留存火藥庫看守房以備查驗。
2.發料時應由爆炸物管理員親自負責，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應依規定辦妥請假手續外，遴用單位負責人應指定適當之人（離職或請假30日以下）或有規定資格之人（請假30日以上）代理。離職或請假4日以上時，應報經濟部礦務局備查。
